
浙江省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批货物类集中采购项目（公开招标1)中

标候选人及否决原因公示

（招标编号：KDWZ24-S-002B1）

       
公示结束时间：2024年03月08日          

一、评标情况

标段(包)[001]增强型罗兰发射天线建设项目绝缘塔纤绳采购:

   1、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

      

中标候选人第1名：微特技术有限公司，其他类型投标报价：/，质量：/，工期

/交货期/服务期：365天；

   2、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情况

      中标候选人(微特技术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3、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

      中标候选人(微特技术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

   4、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情况

      中标候选人(微特技术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

二、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投标人对以上结果如有异议，可以自公示之日起 3 日内（ 

2024年3月8日16：00前），以书面形式通过传真发送至0571-

51215076，向招标人提出。

三、其他

    详见附件

四、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浙江省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运维检修部。

五、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浙江省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地    址：杭州市庆春东路87号                                                 

   联 系 人：郑先生                             

   电    话：0571-51215074                                                   



   电子邮件：zett1958@163.com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康达建设有限公司

   地    址： 垦辉一路6号

   联 系 人： 赵先生

   电    话： 19012817178

   电子邮件： kdjzcg@163.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浙江省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批货物类集

中采购项目（公开招标1)中标候选人及否决原因公

示

项目编号：KDWZ24-S-002B1

浙江省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批货物类集中采购项

目（公开招标1)的评标工作已结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

标法实施条例》、《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管理办法》对中标候

选人公示的规定，现将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予以公示，公

示期不少于3天。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若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

，请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以书面形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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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对以上结果如有异议，可以自公示之日起 3 日内（ 

2024年3月8日16：00前），以书面形式通过传真发送至0571-

51215076，向招标人提出。

根据招标投标法及相关法规规定，投标人和直接参与并且与

招投标活动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有异议的， 

有权依法进行异议， 提出异议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异议必须在中标结果公示结束前以书面形式提出。

2．应当提交异议书，并包括下列内容：

（1）异议人的名称、 地址、 联系人及有效联系方式；

（2）被异议人的名称；

（3）异议事项的基本事实；

（4）有效线索和相关证明材料。



3． 

异议人为法人的，异议书必须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并

加盖公章，同时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异议人为个人的，异议书必

须由异议人本人签字，并附有效身份证明，由本人提交。

4．下列异议将不予接收：

（1）在中标结果公示结束后提出的；

（2）异议人不能证明是所异议招标投标活动的投标人和直接参与并

且与招投标活动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

（3）异议事项不具体，且未提供有效线索，难以查证的；

（4）对异议事项已经答复，且异议人没有提出新的证据的。

5. 异议人不得以异议为名排挤竞争对手， 进行虚假、 恶意异议， 

阻碍招标投标活动的正常进行。

浙江康达建设有限公司

2024年3月5日



浙江省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批

货物类集中采购项目（公开招标1) 

否决原因公示

各相关投标人：

浙江省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批货物类集中采购项目

（公开招标1)招标采购工作已完成，现将招评标有关主要否决原

因公示如下。

1． KDWZ24-S-002B1-001分标未进入详评原因

序号 未进入详评原因

 

未实质响应的投标人数

量

未实质响应的投标文件

份数

1 资格不符 2 2

特此公示。

浙江康达建设有限公司

2024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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